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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２１日） 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是国家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民法院一项重要的调查研究工作。司法统计对于党和

国家制定有关政策、法律，对于人民法院掌握情况，改进审

判工作，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具有重要

的作用。为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加强法院

司法统计工作，保证统计数据的准确、及时和统计工作其他

各项任务的完成，特作如下规定：一、司法统计工作的任务 

（１）人民法院司法统计工作的基本任务，是对法院工作情

况进行统计调查、统计分析，积累和提供统计资料，实行统

计监督，为审判工作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二

、司法统计工作的组织领导 （２）上级人民法院管理和指导

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最高人民法院管理和指导全国法

院的司法统计工作。各级人民法院在司法统计工作中应与本

级政府统计机构加强协作，在业务上接受指导。 （３）上级

人民法院应具体布置统计工作的任务；经常检查各项工作完

成的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落实的情况，推广经验，表彰先进

，采取措施，帮助后进；利用多种形式培训司法统计人员。 

（４）各级人民法院要把司法统计作为法院的一项重要工作

，由院长或一名副院长主管。 （５）司法统计工作由研究室

（处、科）管理；尚未设立研究室（处、科）的法院，由办

公室管理。三、司法统计机构和人员 （６）最高人民法院设

统计处；高级人民法院除个别暂不需要的外，应设统计科；



中级人民法院一般应配备两名专职统计人员；基层人民法院

应设专职统计人员，有的只设兼职的，其兼职不能过多；人

民法庭应由一人兼管本庭的统计工作。 （７）各级人民法院

应配备工作责任心强、熟悉审判业务、具有高中以上文化水

平的统计人员，并要组织他们认真学习统计知识和法律知识

，努力提高业务水平。 （８）统计人员要保持相对稳定，不

得轻易调动。必须调动时要报告上级人民法院的主管部门，

并慎选合适的人接替，做好交接工作。四、司法统计人员的

职责 （９）统计人员负责汇总统计数字、填写和报送统计报

表；建立统计台帐；开展统计分析；按照规定提供统计资料

；对统计资料进行整理、积累和归档；对下级人民法院和本

院各庭的司法统计工作进行业务指导。 （１０）统计人员有

权检查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庭的统计卡片、报表及台帐的

填写情况；有权督促下级人民法院和本院各庭按时报送报表

或者其他统计资料；发现错误时，有权要求填报单位或者填

写人纠正。 （１１）统计人员要实事求是，如实填写报表，

不得虚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任何人不得侵犯统计人员

依法行使职权。如有违反，应依照统计法的有关规定，分析

情况，追究责任。五、司法统计的原始记录和报表 （１２）

各级人民法院处理的刑事、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均应以收

结案登记卡片为统计的原始记录。来信来访统计，可以登记

簿为原始记录。 （１３）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应由收案人

在统计卡片上填写案号、案由、收案日期等项目后，分别将

收案卡片和结案卡片交统计人员和承办人员。承办人员应在

结案后把结案卡片填写齐全，及时交统计人员。 （１４）统

计人员收到收结案卡片后，要认真进行核对，对漏填、错填



的项目要及时查清补正，不得将错就错或者随意填写、涂改

。 （１５）各级人民法院月报表统计数字的起止时间，均应

从当月的第一天起至最后一天止。 （１６）统计人员在汇总

填表后，要认真进行检查核对。在确认无误后，再填写填表

日期、签名盖章交核表人。 （１７）基层人民法院主管统计

工作的院领导，中、高级人民法院研究室（办公室）的领导

应亲自审核报表，在确认无误后签名盖章。 （１８）高级人

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报送的统计表，应于次月２０日前寄

出。中级人民法院向高级人民法院、基层人民法院向中级人

民法院的报送日期，由高级人民法院或者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规定。六、司法统计资料的积累和分析利用 （１９）各级人

民法院应按月将能够反映法院工作情况的基本数据及其他常

用的统计资料加工整理，建立统计台帐，以便日常掌握和使

用。 （２０）各级人民法院对建院以来的历史统计资料，应

抓紧时间整理，建立健全司法统计资料档案。 （２１）统计

人员应每季、半年、一年开展综合性的统计分析（有的还可

以逐月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具体情况不定期地开展专题

性的统计分析。 （２２）各级人民法院的领导，应注意通过

统计资料了解审判工作的基本情况；对从数字中反映出来的

重要情况和问题，可组织力量进行深入调查。七、司法统计

工作的考核 （２３）上级人民法院对下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

计工作要进行考核，建立和健全岗位责任制，以增强统计人

员的工作责任心，提高统计工作的质量，促进司法统计工作

的开展。 （２４）考核的主要内容是报表的质量和报送时间

，以及统计工作其他任务的完成情况和各项规章制度的执行

情况。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考核标准。对于成绩突出者



，可给予适当鼓励或者奖励。 （２５）上级人民法院可将下

级人民法院统计工作情况及时通报，以便总结经验，改进工

作。八、司法统计工作的现代化 （２６）司法统计工作要逐

步实现国家对统计工作统一提出的要求，即：统计指标体系

完整化，统计分类标准化，统计调查工作科学化，统计基础

工作规范化，统计计算和数据传输技术现代化，统计服务优

质化。 （２７）各级人民法院要抓紧配备微型电子计算机和

传真机，注意做到统一机型，统一软件，逐步在全国法院系

统建立现代化的统计信息计算体系。 （２８）在逐步装备先

进设备的同时，要注意组织统计人员学习电子计算技术的基

本知识，掌握电子计算机的操作技术，充分发挥现代化设备

的作用。九、司法统计资料的对外提供和保密工作 （２９）

司法统计报表是国家的机密和绝密资料，要注意保密，不得

泄露和遗失。对泄密和失密行为，应依照国家关于保密的规

定，严肃处理。 （３０）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统计资料应及

时整理、立卷、归档。司法统计资料档案由档案部门保管，

但不负责提供统计资料。 （３１）各级人民法院向上级人民

法院报送的统计报表，应由机要通信寄发或者由专人报送，

以免遗失；使用电话报告统计数字时，可用报表的顺序编号

（即行、列号）代替项目名称，以免泄密。 （３２）对省、

自治区、直辖市等较大范围的年度综合性统计资料，特别是

死刑案件的统计资料，要严格控制发送范围。 （３３）索取

统计资料，必须严格履行批准手续。各级人民法院内部各单

位需用统计资料的，由该单位负责人批准；本级党政领导机

关及有关政法部门需用统计资料，必须持有该机关的正式介

绍函件，并经本院领导批准；其他机关、团体、学校等单位



，原则上不予提供。确有必要时，应具函说明所需内容、指

标范围及用途，由该单位领导签名批准，并经本院领导批准

。上述批准证明和介绍函件由统计人员登记留存。 （３４）

司法统计资料，一般仅供内部使用，未经提供资料的人民法

院有关领导批准，不得在公开的文件中引用或者对外发表。

有关单位抄录的统计资料，一律不准转给其他单位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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